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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來同志婚姻平權與多元成家的訴求，又為婚姻、家庭議題有了新的一波討

論。其中，仍不乏有所謂同性戀、異性戀婚姻乃至於家庭的論辯及想像。對此，

或可從社會制度、國家治理手段、個人主體性等角度予以切入討論。只不過，令

筆者感興趣的是，當婚姻、家庭此等概念置於（刑事）司法權力框架下，又如何

在懲罰意味濃厚的刑事規制脈絡中，展演及再定義。 

  在刑事法律規定之下，除了司法權力機關作出「有罪或無罪」的最終決定這

層意義外，若從判決文本當中的理由構成及推論，應可再更進一步探究出台灣本

土裁判實務是如何地運用其權力、透過描述解釋的方式來建構出其等所想像的婚

姻、家庭樣貌；另一方面，在台灣刑事法制的實然面向上，也不乏有對於家庭、

婚姻之保障及禁止規範譬如重婚、通姦罪。不過令人好奇的是，當具處罰嚴重性

質的刑法規範碰到婚姻、家庭概念時，其間將產生如何的火花，這部分亦著實值

得探究。 

  因此於研究手法上，筆者將採取判決文本分析，觀察重點並非處罰規範或解

釋之合理性，而是將判決視為一個具連續性、獨特性的言說，試著從判決文本中，

探查審判者於價值選擇判斷以及論述模式背後呈現的婚姻、家庭圖像。 

  於分析架構上，筆者不打算從抽象的法理論切入探討，而是選擇台灣真實發

生的通姦罪個案，輔以其他相關司法解釋作為觀察對象，試著去探究司法裁判框

架下的家庭、婚姻面貌。選擇通姦罪案件判決作為切入點，一方面是因為在司法

實務上，通姦罪的保護法益，也就是為什麼刑法要懲罰通姦的原因，向來被認為

是為了保障「婚姻、家庭的圓滿」這類的觀點，不過，另一方面，因為近年來這

類案件於台灣普通法院裁判實務中，對於通姦行為的認定或者罪刑判斷已有了顛

覆性的轉變，這個轉變連帶地使其對於婚姻、家庭的基礎論述也有了微妙變化，

或者反之，也可能是因其所採的婚姻、家庭論調影響了其對於通姦罪刑的判斷。

總之，筆者將從這些看似遵循規範而為的法行動所交錯而成的一連串的現象，探

查法規範適用及運作的現實過程。 

  終極來看，筆者期待，除從這些判決言說中勾勒出司法框架下的家庭、婚姻

圖像之外，縱然知道困難，仍然希望能夠從該等判決文本分析中更貼近了解法的

現實層面及其背後所存在的社會結構中的隱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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